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青政办发 〔2018〕1号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转发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居民

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

各区、市人民政府,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,市政府各部门,市直

各单位:
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计生

委、青岛保监局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居民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工

作的意见》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8年3月19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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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困难居民

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工作的意见

市民政局　市财政局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市卫生计生委　青岛保监局

为切实减轻困难居民医疗负担,根据国家、省关于完善医疗

救助制度、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有关要求,结合

我市实际,现就进一步加强困难居民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工作提出

以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(一)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,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按照 “兜底线、织密网、强机

制”的要求,以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、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为

目标,以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为原则,坚持因地制宜、创新机

制,对罹患重特大疾病困难居民的医疗刚性支出,采取政府主

导、商业保险机构专业运作的模式予以救助,进一步减轻困难居

民医疗负担,减少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现象。

(二)目标任务。在我市已有医疗救助体系的基础上,建立

商业保险参与医疗救助机制,逐步将困难居民医疗支出较大的特

殊病种涉及治疗必需的特效药、特殊器材和特殊食品费用纳入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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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刚性支出救助范围,多层次减轻困难居民医疗负担。

二、医疗刚性支出救助主要内容

(一)救助对象。我市城乡低保家庭成员、特困供养人员、

散居孤儿等困难居民。

(二)救助项目。目前,将25个病种涉及的19种特效药、

15种特殊器材、1种特殊食品 (详见附件),纳入困难居民医疗

刚性支出救助范围。

(三)救助标准。从2018年度起,救助对象在社会医疗保险

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门诊大病治疗时,对属于救助项目范围内的

医疗刚性支出,年度内除社会医疗保险 (基本医疗保险、大病医

疗保险、全民补充医疗保险)和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外,个人负担

费用不超过该救助项目设定的最高救助金额的,实施100%医疗

刚性支出救助;超出限额但符合规定属于正常支出的,经专家评

审同意后,年度最高救助金额可上浮20%。

三、医疗刚性支出救助资金来源和运作管理

每年从市级临时救助资金中筹集资金,用于青岛市困难居民

医疗刚性支出救助项目。市民政部门通过公开招标确定具有一定

资质的商业保险经办机构运作和管理医疗刚性支出救助资金。市

民政部门应与商业保险经办机构签订合同,约定资金管理、使用

等有关规定,并负责对商业保险经办机构的服务行为和服务质量

进行监管,具体由市民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研究制定。

被选定的商业保险经办机构应按照有关要求,制定医疗刚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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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出救助操作细则,规范医疗救助程序,及时办理医疗刚性支出

救助业务;成立医疗刚性支出救助专业团队,制定医疗刚性支出

救助详细目录,提供健康和医疗服务;研发与民政部门医疗救助

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的信息管理平台;开设医疗救助热线,提供医

疗健康和医疗救助政策咨询;对救助项目资金的运用和实施效果

进行分析,建立管理评价体系,提供医疗救助数据分析和建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明确责任。市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强组织领导,

协调有关部门,各负其责、密切配合,共同抓好落实。加大对医

疗刚性支出救助项目的监督和管理,对弄虚作假骗取救助资金的

单位和个人,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

民政部门要牵头抓好困难居民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工作的组织

实施,充分发挥医疗救助的 “救急难”作用。对于医疗救助政策

难以解决的个案问题,要提交市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,专题研

究解决措施。

财政部门要足额安排医疗刚性支出救助资金,加强对资金管

理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卫生计生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做好对定点医药机构的

监督管理,对不按规定用药、诊疗以及提供医疗服务发生费用

的,医疗救助基金不予结算,并依法追究责任。

保监部门要加大对商业保险经办机构的监督管理。

商业保险经办机构要切实做好医疗刚性支出救助资金的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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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支付工作,并配合民政部门组织开展医疗救助宣传活动、专项

医疗救助活动等工作。

(二)做好施行后的制度衔接。由市民政部门牵头,会同市

财政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卫生计生、保监等部门和单位,根据

本意见施行情况,进一步完善困难居民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内容,

适时出台青岛市困难居民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实施细则。各区、市

要结合各自实际,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,切实做好本区市困难居

民医疗刚性支出救助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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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纳
入

困
难

居
民

医
疗

刚
性

支
出

救
助

范
围

的

病
种

、
特

效
药

、
特

殊
器

材
、

特
殊

食
品

目
录

序
号

病
种
名
称

特
效
药

特
殊
器
材

特
殊
食
品

1
一

代
耐

药
以

后
的

肺
癌

治
疗

三
代

靶
向

药
( H

M
61

71
3
)

2
非

小
细

胞
肺

癌

盐
酸

埃
克

替
尼

克
唑

替
尼

重
组

人
血

管
内

皮
抑

制
素

3
慢

性
髓

性
粒

细
胞

白
血

病

4
P
H

( +
)

急
性

淋
巴

细
胞

白
血

病
达

沙
替

尼

5
儿

童
急

性
淋

巴
细

胞
性

白
血

病
培

门
冬

酶

6
血

友
病

( 儿
童

)
重

组
人

凝
血

因
子

Ⅳ
;

注
射

用
重

组
人

凝
血

因
子

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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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病
种
名
称

特
效
药

特
殊
器
材

特
殊
食
品

7
胃

腺
癌

甲
磺

酸
阿

帕
替

尼

8
乳

腺
癌

晚
期

氟
维

司
群

9
结

直
肠

恶
性

肿
瘤

西
妥

昔
单

抗

贝
伐

珠
单

抗

10
前

列
腺

癌
阿

比
特

龙

11
肾

恶
性

肿
瘤

索
拉

菲
尼

12
多

发
性

骨
髓

瘤

13
复

发
难

治
性

非
霍

奇
金

淋
巴

瘤
硼

替
佐

米

14
B
H
4

缺
乏

症
( 特

殊
类

型
苯

丙
酮

尿
症

)
盐

酸
沙

丙
蝶

呤
片

15
庞

贝
氏

病
( 极

罕
见

)
注

射
用

阿
糖

苷
酶

α

16
持

久
性

高
二

度
或

三
度

房
室

传
导

阻
滞

心
脏

起
搏

器
、

IC
D

( 埋
藏

式
心

律
转

复
除

颤
器

)

17
主

动
脉

瘤

主
动

脉
覆

膜
支

架
( 含

主
体

支
架

及

延
长

支
架
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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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病
种
名
称

特
效
药

特
殊
器
材

特
殊
食
品

18
主

动
脉

夹
层

胸
主

动
脉

支
架

( 含
主

体
及

延
长

支
架

)

19
下

肢
动

脉
硬

化
闭

塞
症

动
脉

支
架

、
旋

切

导
管

、
球

囊

20
下

肢
深

静
脉

血
栓

滤
器

、
溶

栓
导

管
、

髂
静

脉
支

架

21
脑

出
血

人
工

硬
脑

膜

22
蛛

网
膜

下
腔

出
血

法
舒

地
尔

、
尼

膜
同

弹
簧

圈
、

微
导

管

23
股

骨
头

无
菌

性
坏

死
单

侧
全

髋
假

体

24
先

天
性

髋
关

节
脱

位
内

固
定

钢
板

25
苯

丙
酮

尿
症

低
蛋

白
食

品
,

无

苯
丙

氨
酸

奶
粉

或

蛋
白

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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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委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
市检察院,中央、省驻青单位,驻青部队领导机关,各民主

党派,人民团体。

　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3月1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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